[bookmark: _GoBack]枞阳县人民医院内科大楼房屋安全性鉴定和房屋结构抗震检测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实施内容
枞阳县人民医院内科住院大楼建筑面积约22640平方米，2005年设计建设，2010年投用，该楼为地下一层、地上十四层，框架结构。计划对该建筑进行提升改造，根据安徽省《既有建筑改造设计指南》等相关规范要求，对该建筑进行相关的建筑结构检测、鉴定，了解结构安全现状、抗震性能并为下一步改造加固设计提供依据。本项目建筑结构检测、鉴定服务应满足枞阳县人民医院内科住院大楼改造和设计的相关需要，成果文件应符合项目所在地相关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1.质量（结构）安全性鉴定
本次对建筑物类检测鉴定主要内容及技术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1）档案调查及踏勘现场：除查阅采购人能提供的原设计施工资料外，供应商应全面认真的调查房屋的现状、使用条件、内外环境、存在的问题等。
（2）几何尺寸复核：通过对房屋承重结构构件现场检测与设计图纸进行比较，反映房屋目前实际几何状况与设计状况的差异。
（3）钢筋配置及保护层厚度检测：对承重结构构件梁、板、柱钢筋配置及保护层厚度进行抽检。
（4）材料强度测试：反映承重结构构件梁、板、柱混凝土强度值。
（5）结构构件损伤检查：结构构件是否存在裂缝、混凝土保护层剥落、露筋、缺棱掉角、锈胀、块材风化、砂浆粉化、渗漏水等损伤情况及损伤程度进行检测。
（6）变形检测：对建筑物整体倾斜、大跨度构件下挠变形情况进行量测并评定。
（7）耐久性检测：对混凝土构件碳化深度、腐蚀深度进行检测。
（8）非结构构件检查：对局部易掉落伤人的非结构构件、部件的连接构造及其牢固性进行检查。如出入口处女儿墙、高低跨封墙、纵横墙交接处的悬墙等。
（9）结构验算：根据实测结果结合改造设计对建筑物目前状况做出科学的计算评判，进行承载力验算，评估建筑物的承载功能。
（10）安全性评价及处理建议：根据国家规范、现行规定和现场检查、检测结果，对建筑物结构受损现状及安全性进行鉴定，对现有主体结构在目前状况下的损伤情况进行分析，评定建筑物的安全性等级，出具正式的检测报告，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建议。
2、抗震检测
（1）搜集建构筑物的地基勘察报告、气象资料、施工图纸和竣工验收等采购人能提供原始资料，当资料不全时，应进行必要的调查与实测。
（2）检查建筑物现状与原始资料的相符程度、施工质量和维护状况，检测主要受力构件的缺陷。
（3）检查建构筑物所在场地、地基和基础的稳定性。
（4）根据各类建构筑物的特点、结构类型与布置、构造、抗震承载力和改造设计方案等因素，采用相应的逐级鉴定方法进行抗震能力分析。
（5）结合改造设计方案对现有建构筑物整体抗震性能做出评价，符合抗震鉴定要求时，应说明其后续使用年限，不符合抗震鉴定要求时，应提出相应的抗震防灾对策和处理意见。
二、检测及鉴定成果要求
1、开展安全性鉴定和抗震检测，提交加固改进后的建筑物（构筑物）结构安全性鉴定报告、抗震检测报告。供应商须承诺相关报告应符合项目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筑行政管理部门相关管理规定，（响应文件中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格式自拟。未提供承诺函视为无效响应。）
2、采购人配合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的现场调查及检测工作（包括：现场准备工作和提供水电），相关费用计入响应报价中。
3、成交供应商分别向采购人提交鉴定成果报告 5 份及成果电子扫描件光盘，鉴定单位存档 1 份。须出具复核后的正式报告 6 份。要求检测数据真实、鉴定质量及深度达到国家规定要求。
4、报告文书应层次分明、客观准确、依据充分、编写规范，并不会产生理解歧义；损坏原因、鉴定结论及处理意见应按分析判断的结果逐项书写清楚。
5、报告文书中应注明本次参加鉴定人员名单、项目负责人、报告编制人、
审核人、签发人（报告签发人须为成交供应商法人代表或授权有高级工程师职称资格签名人），结构检测报告三级签字人员齐全。
6、对报告有疑问的，由双方协商，提交至双方认可的鉴定单位进行审核，
并对审核不符合要求的报告及时修正，直至鉴定单位对鉴定结论予以确认，费用包含在报价内。
三、结算及付款方式
[bookmark: OLE_LINK4]按采购人需求完成检测内容、出具检测报告并完成相关设计配合，经采购人确认后一次性支付，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开具的完税正规发票后按流程完成付款。
四、其他要求  
1、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建质规 〔2024〕5 号》文要求，“省外检测机构进入本省承担检测业务的，应当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备案 ”。如省外检测机构成交，省外检测机构应先到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备案，取得备案证明后在铜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安处进行登记，接受监督管理（提供备案、登记证明材料）；省内检测机构直接到铜陵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质安处进行登记，接受监督管理（提供登记证明材料）。
2、项目组人员要求：
本项目要求项目负责人 1 名，须具有国家注册一级及以上结构工程师且同时具备建设工程类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响应文件中须提供项目负责人身份信息证明、相关证书资料以及近6个月内任意 1个月社保证明），项目负责人必须实际到场履约参与项目实施。
3、责任义务：要求成交供应商公正、严谨、科学、高效地完成标的任务， 对于成交供应商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或者弄虚作假出具不合法不合规的鉴定报告，采购人有权保留追究成交供应商法律责任的权力，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 供应商承担。
4、成交供应商需保证本次安全性检测及鉴定的技术成果数据真实可靠，如在后期整改施工过程中发现疑问，成交供应商及时安排人员现场解释或复检。
5、成交供应商按照现行国家和省、市、行业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有关规定要求和医院相关规定要求，办理相关手续，设置有关围挡、标志等，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完全责任，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须进行赔偿。
6、检测期间不得影响采购人的正常运营秩序，如遇检测过程与采购人的运营、活动出现冲突等情况，成交供应商须服从采购人管理，成交供应商不得损坏污损医院其他设施，如有损坏，须原样修复或全额赔偿。
7、提供一年的跟踪技术服务（服务期从正式检测鉴定报告最终载明的日期起算）。

